








留部分除按照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处置外，原始权益人或者其关联方不得将其持有的

资产支待证券进行转让或者以任何形式变相转让。

11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：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具的《长

城长征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可续发型）信用评级报告》， 本期专项计划优先级

资产支待证券信用评级为AAA,f， 次级无评级。专项计划存续期间， 评级机构将对优

先级资产支待证券进行定期跟踪评级或不定期跟踪评级。

12、 计划管理人：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

13、 销售机构：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、 招商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

14、 发行对象：符合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

定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(2023年修订）》的 专

业机构投资者。

15、 发行方式： 优先级为协议发行， 次级为协议发行。 

16、 承销方式： 余额包销。

17、 募集资金用途： 补充流动资金，偿还有息负债。

18、 拟挂牌场所： 深圳证券交易所。

19、 税务提示： 以专项计划交易文件约定为主。

20、 与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：

日期 发行安排
不晚千T-2日 披露计划说明书、 发行公告 、 法律意见书、 评级

(2026年4月16日） 报告（如有）、 风险揭示书
T-1日 确定预期收益率

(2026年4月17日） 公告最终预期收益率
T日

网下认购起始日（协议认购）
(2026年4月20日）

S日
网下认购结束日（协议认购）

(2026年4月21日）
专项计划发行结果公告日
披露成立公告

注： T日为发行首日， S日为发行结束日。 上述日期均为交易日。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

发行， 计划管理人将及时公告， 修改发行日程。

二、 网下向投资者询价（不适用）

三、 网下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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